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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單位登記桌作業 

單位登記桌主要作業為分文及公文流程中的傳遞（過文），利用分

文、申請重分、送下一關…等功能，還有確認公文流程進行調整之修改

流程功能，若認為該公文仍需修改時可選擇退承辦人，請承辦人重新修

改。 

在「待處理公文」中，「相同處理狀態的文」可以一次勾選並批次分

文或送下一關。若公文需要抽回處理，在工作桌「已送未收」資料夾，

可把對方尚未簽收的公文抽回重新執行流程動作。 

 

第一節  分文作業 

當單位登記桌人員於「待處理公文」資料夾中，收到由總收文人

員分送的公文，或是外單位來會辦的公文，依公文內容分文給該業務

的「承辦人」或「承辦單位（單位登記桌所屬的下層單位）」。 

操作步驟： 

步驟1：  點選「待處理公文」， 並勾選（）要分文的公文。（處

理狀態：待分文、受會待分文）  

 

 

步驟2：  點選 按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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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3：  出現分文視窗，以組織圖選擇下屬單位或承辦人。選擇完畢

後，按確定按鈕即可。 

 分文給下屬單位去辦理 

選擇下屬單位完畢確認無誤後，按確定送出。系出現訊息視

窗告知「已傳送至 … 單位登記桌（待分文）」代表分文成功。 

 

 

 將公文分文給承辦人去辦理 

選擇承辦人完畢確認無誤後，按確定送出。系統出現訊息視

窗告知「已傳送至 …（承辦人辦理中）」代表分文成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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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在左方工作桌「已送未收」資料夾中，可把對方尚未

簽收的公文 重分。 

 

第二節  申請重分 

當總收文所分來公文，給單位登記桌分文（處理狀態：待分文），

因非本單位職掌或其他原因，可利用「申請重分」的功能退給總收文。 

操作步驟： 

步驟1：  在「待處理公文」， 並勾選（）要退給總收文的公

文。點選 。（處理狀態：待分文）  

 

 

步驟2：  出現輸入重分理由的視窗，輸入理由後，按確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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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3：  系統出現訊息視窗告知「已傳送至 … 總收文（總收文待分

文）」，代表文已退回至總收文。 

 

 

第三節  修改流程 

當單位登記桌人員於待處理公文資料夾中，收到由各單位送來的

公文時，若認為該公文流程需修改時可用修改流程修改。 

操作步驟： 

步驟1：  點選「待處理公文」， 並勾選（）要修改流程的公

文，點選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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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2：  若需修改，請於右側組織圖中，選擇欲調整的項目，並將其

拖曳至左側流程中。 

 

 

步驟3：  流程順序可使用上下拖曳方式調整。 

 

 

步驟4：  確定流程後，點選送出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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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5：  按送出後。系統出現訊息視窗告知。 

 

備註：在左方工作桌「已送未收」資料夾中，可把對方尚未

簽收的公文 修正。 

 

第四節  批次作業 

在「待處理公文」中，「相同處理狀態的文」可以一次勾選並批次

送下一關。常用於分文或送下一關。 

操作步驟：（以單位登記桌批次分文為例） 

步驟1：  點選「待處理公文」， 並勾選（）相同處理狀態要

批次處理的公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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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2：  點選要執行的按鈕。點選 ，出現分文視窗。再以組織

圖選定承辦單位(承辦人)，按確定按鈕即可分文。 

 

 

步驟3：  送出後，系統出現訊息視窗告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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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節  退文給承辦人 

當單位登記桌人員於待處理公文資料夾中，收到由單位內或各單

位送來的公文時，若認為該公文仍需修改時可選擇退承辦人，請承辦

人調整。以下就各簽辦單位登記桌可退承辦人的處理狀態說明操作步

驟。 

一、 承辦單位 

文若在承辦單位要出單位送陳會時，處理狀態「單位登記桌待

審核」，可用 按鈕，將文送回給原承辦人。 

 

 

二、 會辦單位 

會辦單位的登記桌收到由單位內會畢要進陳核或往下一個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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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送的公文時，處理狀態「會辦單位登記桌待審核」，可用

按鈕，將文送回給會辦的承辦人。 

 

 

三、 核判單位 

核判單位的登記桌收到由各單位來陳核的公文時，處理狀態「待

核判分文」，可用陳核按鈕陳核給長官、或退承辦人按鈕退回給原承

辦人。 

 

 

第六節  抽回 

若公文需要抽回處理，在工作桌「已送未收」資料夾，可把對方

尚未簽收的公文抽回重新執行流程動作。 

操作步驟： 

勾選要重分的公文，按 ，系統出現訊息視窗告知「文號：… 已

抽回」代表抽回成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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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單位內的公文追縱 

有單位登記桌權限者，資料夾除了「待處理公文」、「已送未收」外，

會多「單位未結案件」、「單位到期案件」、「單位逾期案件」、「單位辦理

中」等資料夾。用於檢視該單位或其承辦人所辦理的公文清單。 

追縱項目 說明 

單位未結案件 檢視該單位所承辦的未結公文案件。 

單位到期案件 檢視該單位公文依時效所統計的到期案件。 

單位逾期案件 檢視該單位所承辦的逾期未結案公文。 

單位辦理中 檢視該單位正在承辦、會辦中的公文。 

 

操作步驟： 

步驟1：  點選畫面左方的黃色資料夾開啟工作桌。 

 

 

步驟2：  點選自己有登記桌權限的職務工作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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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3：  再點選要檢視的資料夾項目，「單位未結案件」、「單位到期案

件」、「單位逾期案件」、「單位辦理中」等。 

 

 


